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法年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民法年刊>>

13位ISBN编号：9787511811400

10位ISBN编号：751181140X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王利明 编

页数：4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法年刊>>

前言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民法学园地可谓一片荒芜，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许多人不知民法是何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理论界发生了民法和经济法的大论战，目
的不仅在于澄清经济法的概念，而且涉及民法的基本定位，即它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还是广
泛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该法第2条明确了民法的调整对象，从而明确划分了
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为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也为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扫计划经济时代民法的阴霾，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民商法学者提供了
广阔的历史舞台。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民法学发展历程，我国民法学是一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呼吸、共命
运的重要社会科学，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迫切要求繁荣和发展的学科。
经由数代民法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民法学在过去30年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经济发
展、政治文明、法治发展和法学繁荣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第一，民法学为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民法是一门经世济用的应用法律部门，其发展不仅应体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政策，而且应关
注民事主体的切身利益。
民法学研究也秉承其旨，既关注理论架构上的完满和自足，更关注在我国具体时势背景下具体问题的
妥当解决方案，从而为国家在民事法治方面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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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009年中国民法论文，分为侵权责任法专题讨论，总则篇，物权篇和债权篇四大部分，主要探
讨了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侵权责任法视域下的人格权；民
事义务与责任的界分问题再思考；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所致物权变动规则；租赁房屋装饰装修物
的归属及利益返还等内容。
     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均为本年度民法学者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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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2009年中国民法学论文侵权责任法专题研讨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侵权责任法立法
的利益衡量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国外立法经验的借鉴新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论我国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侵权责任法视域下的人格权关于侵权责任形式的理性思考—
—兼论绝对权请求权的立法模式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的困境与出路总则篇　罗马法的traditio
、stipulatio与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　请求权：概念结构及理论困境　民事义务与责任的界分问题
再思考　民法上的住所制度考物权篇　再论物权法定原则——兼评我国《物权法》第5条之规定　民
事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所致物权变动规则　论我国《物权法》上预告登记制度的完善　论需公证的不
动产登记申请材料　论不动产查封登记——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之司法解释为中心　建筑区划内
绿地的权利归属研究——兼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中的利益冲突与立法选择　无权占有之返还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辨析——《物权法》第242条
、第243条的体系解释债券篇　租赁房屋装饰装修物的归属及利益返还——对法释[2009]ll号关于租赁
房屋之装饰装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的评论　论商品房认购书的法律性质——以预约合同为视角　论
独立担保的适用附录：　第四届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组成机构人员名单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
会2009年年会简报(第一期)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简报(第二期)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
究会2009年年会简报(第三期)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简报(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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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前提——预告登记后可否进行其他本登记如果不允许进行其他本登记，在我国采登记生
效主义的原则下，预告登记权利人可以对抗第三人是当然之事，无须明确，而且也无所谓顺位保全问
题。
因此，预告登记权利人进行预告登记后，登记名义人可否进行其他本登记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德国，不动产登记机关不得以处分违反预告登记为由而拒绝登记。
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预告登记制度的目的仅在于保障所登记的请求权，而不在于限制不动产
权利人的处分权。
一般来说，预告登记的请求权往往尚未届至履行期限，法律只需确保其在到期得以实现即可；而在到
期前所进行的抵触处分，只要在期限届至时能以某种方法排除其相应的效力，即足以保障请求权的最
终实现。
①在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也应作如此解释。
因为，从《物权法》第20条的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
，不发生物权效力。
⋯⋯”可以看出，“处分该不动产”指的是订立债权合同及进行登记两种行为的结合。
在未有预告登记的情况下，此时可发生“物权效力”。
但在存在预告登记的情况下，需要法律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排除。
如果不做此种解释，认为“处分该不动产”仅指订立债权合同，则该规定将成为具文。
因为仅订立债权合同而未登记者，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生效原则的情况下，该变动不发生物
权效力是当然之事，无须另外订定条款加以明确规定，这样做既浪费立法资源又可能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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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法年刊(2009)》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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